台儿庄区实验小学考试管理制度
考试工作是学校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检查巩固阶段性教学成果，激励学生不断改进学习，提升知识能力水平的重要手段和方式。为了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，规范考试过程，形成科学、严谨、高效的工作作风，根据上级主管部门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以下考试管理制度。
一、考试频次控制
小学一二年级：禁止纸笔考试，采用无纸笔乐考方式；义务教育其他年级：每学期1次期末测评。
二、命题与审核规范
期末试题一律使用区教研室统一印制的试卷，严格依据课程标准，强化核心素养立意，增加应用性、探究性题目比重，杜绝偏题怪题；禁止向任何组织或个人购买试题。
三、结果应用与保障
考试结果是学生、家长、教师共同关心的问题，因此对测评工作教师应本着对社会、对家长、对学校负责，严肃工作。
本校考试由教导处统一组织，监考人员由教导处统一安排，力求严肃、认真，本着客观、公正的原则。
本校考试阅卷，由教导处统一安排阅卷。阅卷教师评分要严格遵守评分标准，客观、公正地反映学生的学业成绩。不能凭主观印象评分；也不能凭教师个人爱好评分。
学校实行等级评价（如A/B/C/D),不排名、不公开成绩；通过测评分析学生增值表现、短板弱项，推进教学改进。评分应引导学生重视提高运用知识的能力和独立思考的精神，符合新课程改革的要求和精神。
测评结束后要教育学生正确对待结果，不要追求极端。成绩很好的教育他们谦虚，更上一层楼；暂时落后的帮助他们分析原因，尽量多鼓励，少批评。
考试结束，进行质量分析会，教师认真分析教学得失的原因，改进教学方法，以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。同时组织学生分析自己的不足，以便学生及时查漏补缺，切实提高自己的学业成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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